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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今
年
的
夏
天
雖
然
是
熱
傘
高
張
，
不
過
當
時
節
進
入
九
月
之
後
，
各
地

的
氣
溫
均
開
始
有
所
下
降
，
尤
其
是
加
州
洛
杉
磯
，
氣
溫
下
降
不
少
。
到
了
九

月
十
九
日
中
國
中
秋
佳
節
時
，
已
見
夜
涼
如
水
，
渾
身
舒
適
。
故
此
選
擇
在
此

刻
進
行
戶
外
體
育
比
賽
，
真
是
最
理
想
不
過
了
。
擁
有
二
十
年
歷
史
的
洛
杉
磯

大
樓
登
高
賽
，
在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周
五
於
洛
杉
磯
市
的
美
國
銀
行
大
樓
︵U

.S.
B
ank

T
ow

er

︶
熱
鬧
揭
幕
。
這
項
挑
戰
人
類
體
力
、
耐
力
與
技
巧
的
賽
事
，
吸

引
來
自
全
國
三
千
餘
名
好
手
參
與
，
今
年
的
冠
軍
人
馬
僅
是
用
了
破
紀
錄
的
九

分
二
十
七
秒
時
間
，
便
登
上
樓
頂
，
一
覽
眾
山
小
了
。
在
芸
芸
衝
上
雲
霄
的
運

動
健
將
中
，
華
人
最
佳
成
績
的
是
紐
約
眼
科
醫
師
楊
程
超
，
他
已
是
四
十
四
歲

中
年
人
，
但
是
仍
然
是
有
心
有
力
，
以
十
三
分
二
十
二
秒
的
優
秀
成
績
，
直
奔

天
際
，
獲
得
第
二
十
四
名
。

洛
杉
磯
的
美
國
銀
行
大
樓
，
高
度
不
單
是
當
地
之
最
，
也
是
美
國
密
西
西
比

河
以
西
的
最
高
樓
宇
，
七
十
五
層
高
有
一
千
六
百
七
十
九
個
台
階
，
因
此
被
世

界
攀
樓
好
手
視
為
征
服
的
對
象
。
而
休
士
頓
地
處
美
國
南
疆
，
市
內
高
樓
大
廈

不
若
紐
約
、
芝
加
哥
、
洛
杉
磯
三
大
美
國
冠
亞
季
大
都
會
之
眾
，
故
由
休
市
西

飛
洛
杉
磯
市
參
加
此
一
年
一
度
的
奔
向
七
十
五
層
高
樓
的
這
項
比
賽
的
休
市
華

人
欠
缺
。
幸
有
紐
約
飛
來
洛
杉
磯
的
楊
程
超
醫
生
，
以
十
三
分
二
十
二
秒
成
績

登
上
美
國
銀
行
大
樓
，
拿
下
個
人
組
第
二
十
四
名
，
也
是
華
人
最
佳
成
績
，
為

紐
約
市
華
人
爭
光
，
更
為
美
國
華
人
爭
光
。

欲
窮
千
里
目
，
更
上
一
層
樓
。
美
國
銀
行
大
樓
七
十
五
樓
的
風
景
宜
人
、
視

野
良
好
，
市
內
其
他
玉
宇
瓊
樓
，
華
廈
巨
宅
，
均
盡
收
眼
底
，
令
人
豪
氣
倍

增
。
但
到
達
高
點
的
選
手
，
無
人
有
心
情
享
受
景
致
，
在
拖
㠥
步
伐
取
得
紀
念

獎
牌
後
，
再
緩
緩
前
往
休
息
區
喝
水
、
吃
水
果
和
糕
點
，
眾
人
或
坐
或
躺
，
希

望
藉
由
短
暫
休
息
，
恢
復
體
力
，
再
拾
級
而
下
，
這
也
是
需
要
體
力
、
耐
力
、

時
間
的
。

今
次
美
國
洛
杉
磯
七
十
五
層
大
廈
跑
步
比
賽
的
日
子
，
剛
巧
是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四
十
年
前
的
這
一
天
，
是
我
從
澳
門
搭
上
德
星
港
澳
大
輪
船
，
先
踏
上
香

港
口
岸
，
再
坐
在
美
國
泛
美
航
空
公
司
班
機
，
經
日
本
東
京
，
飛
抵
加
州
三
藩

市
，
再
轉
內
陸
機
，
南
下
德
州
聖
安
東
尼
奧
市
，
開
展
移
民
生
涯
。
日
前
，
當

我
在
電
視
機
上
看
到
洛
杉
磯
七
十
五
層
大
樓
跑
步
比
賽
進
行
的
畫
面
時
，
不
禁

令
我
神
馳
萬
里
，
夢
返
濠
江
。
因
為
一
九
六
五
年
的
夏
天
，
我
參
加
了
澳
門
新

青
體
育
會
，
跟
隨
當
年
的
長
跑
運
動
健
將
彭
泰
︵
澳
門
貿
易
商
人
︶，
黃
明
杰

︵
澳
門
南
光
貿
易
公
司
主
任
︶，
龔
書
炳
︵
澳
門
著
名
中
醫
師
︶，
黎
勝
培
︵
澳

門
日
報
副
總
編
輯
︶，
羅
志
雄
︵
澳
門
利
瑪
竇
中
學
主
任
︶
等
學
兄
，
參
加
五

千
公
尺
環
島
長
跑
比
賽
。
起
點
正
是
當
年
的
澳
督
府
，
也
就
是
今
天
的
澳
門
特

首
辦
公
大
樓
，
經
新
馬
路
，
直
達
今
天
十
六
浦
賭
場
國
際
酒
店
門
前
，
左
轉
海

傍
大
道
、
金
城
戲
院
、
南
光
公
司
、
亞
洲
汽
水
廠
、
媽
祖
廟
、
澳
門
屠
豬
房
，

之
後
眼
前
便
是
風
光
明
媚
的
西
環
民
國
大
馬
路
，
再
發
一
些
力
量
，
便
回
抵
出

發
地
區
澳
督
府
，
完
成
繞
澳
長
跑
的
運
動
。
本
人
並
非
體
育
將
材
，
不
似
黃
明

杰
學
長
一
路
領
軍
，
勇
奪
桂
冠
，
僅
僅
是
跑
畢
全
程
而
已
。
但
難
得
的
是
個
人

人
生
，
有
此
運
動
經
歷
，
正
因
為
有
此
機
緣
巧
合
，
才
令
本
人
覺
得
不
枉
此

生
。
此
際
我
跟
當
年
運
動
伙
伴
，
美
澳
兩
地
天
各
一
方
，
未
知
何
時
何
日
，
再

可
以
有
緣
相
會
，
把
酒
談
心
，
共
話
四
十
八
年
前
的
長
跑
比
賽
的
前
塵
後
影

呢
！

深秋時節，
筆者一行應洛
陽雜文學會邀
請，赴九朝古
都采風，期間
專程去新安縣
鐵門鎮參訪久
負盛名的千唐
志齋，印象極
深。

鐵門鎮在洛
陽 西 4 5 公 里
處，這裡地處
要津，風光綺
麗，章太炎譽
其「當關洛孔
道」。其最吸人
眼 球 者 則 是

「蟄廬」——千
唐志齋了——它

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辛亥革命元老
張鈁將軍故居，又是我國唯一墓誌銘
博物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
今也成為張鈁紀念館。

張鈁，字伯英，1886年生於新安縣
鐵門鎮，1911年他以陝西靖國軍副總
司令身份參與策劃並打響被譽為辛亥
革命「第二槍」的西安起義。民國時
歷任陸軍上將、河南省政府主席等
職。1949年，張鈁先生基於民族大義
毅然在四川率部起義。新中國成立後
任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副
館長，1966年5月在京病逝。

瑟瑟秋風中走近蟄廬，大門上黑底
黃字「千唐志齋」四字大氣雋永，為
啟功先生題額。進得園內，是一片古
樸雅致、結構嚴謹、頗具中原特色的
民國建築群。洛陽作家孫建邦說，蟄
廬為豫西名園，始建於1918年，有房
120餘間，佔地4200平方米。紀念館按
張鈁的人生階段，分12個展廳，陳列
有張鈁當年戎裝照、生活用品、印鑒
及《孫子兵法》手跡等遺物，令人平
添思古之幽情。

1921年秋張鈁「丁憂歸鄉」，在此新
建一棟石屋，用作書房，名「聽香讀
畫之室」，兩側鐫刻「誰非過客、花是
主人」八字。後康有為途經洛陽，應
張鈁之邀逗留數日，為其題寫「蟄廬」
二字和一對楹聯：「凡泥欲封紫氣猶
存關令尹；鑿壞（坯）可樂霸亭誰識
故將軍」，深刻的人生哲理呼之欲出。

張伯英畢生酷愛金石字畫，與于右
任、章炳麟、康有為等名士過從甚
密。黃河南麓的邙山是古代最集中的
墓葬區，有「生在蘇杭，葬在北邙」
之說。上世紀初修建隴海鐵路時無數
墓葬被挖，大批墓誌散落鐵路沿線。
為妥善保管這批文物珍寶，1930年起
張鈁廣泛搜羅並運回故里，在蟄廬西
隅建起15孔窯洞和三個天井，將所收
上千志石一一鑲嵌牆壁之上，工程之浩
大可想而知了！

墓誌銘是存放於墓前記載逝者簡略
傳記的石刻，每一塊墓誌銘就是一份
濃縮的個人檔案。洛陽師院教授徐正
之先生說，這裡原有藏石1578件，現
存1413件，其中唐志1185件，北魏、西
晉、五代以及宋、元、明、清志石幾
百件，因大部為唐代碑刻，故名「千
唐志齋」。內容涉及皇親國戚、大小官
吏和佛僧道士、宮娥綵女等各色人
物，為研究唐代社會歷史提供了珍貴
資料。因兼備證史、補史、糾史功
能，被史學界稱為「石刻唐書」。

我等沿窯洞走廊魚貫而入，但見走
廊、廊柱、天井和一個個窯洞內外牆
壁鑲滿一方方墓誌銘，真是蔚為大
觀、目不暇接。同行者多為飽學之
士，王繼興還是有造詣的書法家，自
然看得津津有味。我想，對於精研歷
史、書法和民俗的專家而言，此地不
失為認識中國歷史人文的一個資料寶
庫。

見到一個「屈突通墓誌銘」，此人是
唐朝開國元勳，墓誌記載其在北周和
隋朝的功績，唐時因平定王世充叛
亂，「榮勳居最，增邑五千戶，加授
陝東道大行台右僕射」，後任「刑部尚
書」、「工部尚書」等職。他去世時

「皇上罷朝，具察素服，謚曰忠公」，
被賜李世民陵墓凌煙閣供奉，足見這
位三朝元老生平的顯赫。

牆角有塊武則天時名相狄仁傑撰寫
的《袁公瑜墓誌銘》，相傳此乃狄公存
世的唯一手跡。據說狄氏後裔視此碑
為至寶，製成拓片帶回珍藏。廊柱上
還有一塊外國人墓誌銘，墓主為「三
韓中郎將」，應該來自今天的朝鮮半
島，唐時「中郎將」官級四品，一個
老外能當上「中郎將」並入鄉隨俗地
擁有墓誌銘，唐代「對外開放」程度
可見一斑！

大批誌銘外，蟄廬還陳列許多書畫

刻石，令人趨之若鶩。見眾人圍㠥一
幅竹畫石刻嘖嘖讚歎，走近一看，乃
是大名鼎鼎的鄭板橋「風雨陰晴竹姿
四態屏」。每幅均有竹、石和詩作，稱
得上是鄭燮的傳世精品。導遊說，張
鈁早年花重金從江南購得原件，請人
鐫於石碑，可惜原件已不知蹤影。清
末著名書法家兼金石家邵瑛的一幅狂
草石刻也讓人心儀，書云：「林下風
霜少，天邊雨露多。曉雲飛綵鳳，秋
水浴金鵝」，手跡風骨秀朗剛柔相濟，
令人叫絕。

又見一塊立於「民國十六年」鐫有
馮玉祥施政綱領的石刻，云：「我們
一定要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掃除淨
盡，我們誓為人民建設極清廉的政
府，我們為人民除水患、興水利、修
道路、種樹木及種種有益的事。我們
一定要使人人有受教育、讀書識字的
機會。我們訓練軍隊的標準是為人民
謀利益，我們軍隊是人民的武力。」
讀㠥這樣的文字，不由心頭發熱、親
切有加。

一幅章太炎所題的「寧與鳳凰比
翼，不隨雞鶩爭鳴」，讚頌了張鈁卓爾
不群的人格，也凸顯書者的志存高
遠，讀來為之震撼。園內還有南朝王
弘、宋米芾、元趙孟頫、明董其昌、
清王鐸及劉鏞、韓東籬等名家墨跡，
以及蔣介石撰文、賀耀祖隸書、41名
國民黨要員聯合署名為張母祝壽的

《張母王太夫人壽序》等。舒同、啟功
等一批現代書法大家也在此留有墨
寶，王繼興感歎：「不誇獎地說，千
唐志齋就是一座書法和石刻藝術的豐
厚寶庫！」

走馬觀花瀏覽完千唐志齋，從幽暗的
窯洞返回石屋前，心中唯有感慨。秋陽
下再次凝視康有為書寫的「蟄廬」二
字，當含「蟄伏於草廬之中」之意，大
量事實也證實，張鈁先生不愧為韜光養
晦、深謀遠略的有識之士，尤其在決定
民族命運的1949年，他果敢率部起義，
為四川和平解放立下大功。

導遊講，2011年紀念辛亥百年之
際，張鈁第七個兒子、82歲的張廣平
從台島率眾子孫專程回來尋根憶舊，
他久久徘徊於故居的前後，想起父親
的種種往事，不覺老淚橫流。

蟄廬後面是一片園林，小橋流水風
光怡人，走進東北角一個靜謐小院，
黑色大理石上鐫刻㠥「張鈁之墓 1886
—1966」字樣，金色的字跡在秋陽下
熠熠發光。想起戎馬一生的張鈁曾被
毛澤東稱為「中原老軍事家」，而這片
千唐志齋更是張伯英流芳百世的傑作
了。沿石屋左側拾級而上，是一個開
闊的屋頂花園，月季花開得正艷，有
兩個古色古香的亭子，名曰「又又
亭」、「千千亭」。秋風中漫步於此，
大家感歎歷史的深邃，也收穫無限的
感動，一首小詩湧出心田：

霜降時節訪蟄廬，千方志石鐫唐
書。辛亥元老今安在，滿園秋色頌石
屋！

北宋名臣包拯（999–1062），字希
仁，是一位光耀史冊、有口皆碑的清
官。在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像包
公那樣有巨大感染力的清官典型，可
說是千古罕見。

從正史上看，包拯是宋真宗至仁宗
時代的人，始舉進士，後官至樞密副
使，擔任過龍圖閣直學士、開封府知
府等要職，人呼「包龍圖」、「包待制」
或「包公」。作為一名官吏，包公素以

「清節美行」著稱。仁宗初年，他任端
州知州。該州出產「端硯」，價值珍
貴，名聞天下，前任官員為討好上司
和朝廷，每年都要多收多貢。而包公
則按進貢定額徵收，期滿離任時，

「不持一硯歸」，其清廉節操可見一斑。
據《宋史》本傳記載，包公立朝剛

毅，執法不阿，「貴戚宦官為之斂
手」，聞風喪膽，不敢輕舉妄動。當時
宋仁宗的寵妃張貴妃有個伯父張堯
佐，本是一個凡庸小人，憑借後宮裙
帶關係，受到皇帝的特殊恩寵，居然
被「一日除四使」，連任節度使、宣徽
使等高官。擔任諫官的包拯七次犯顏
上書，力言對張堯佐擢用不當。仁宗
雖然窩了一肚子火，但在這位公直大
臣面前無話可說，只得無奈地收回成
命，並表示「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
兩府職任」（見《續資治通鑒》）。後人
曾就此事跡在戲劇中演繹出「縱然殺
老俺不怕，敢與皇親比高低」的唱
詞，活脫脫地刻畫出包公不畏權貴、
剛直公正的品格。

包公在世時，政聲就很高，他不僅
享有「包青天」的美譽，而且還被人
們稱為「黑臉老包」，「黑臉」者，不

講情面也。當時民間流行一句口頭
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這

「關節不到」是什麼意思呢？我想，它
至少有兩層含義：一者，「關節」指
的是官官相護的關係網，平民百姓無
須打通所謂「關節」，即用不㠥走賄
門，拉關係，託人情，只要包大人
在，天大的冤屈也能昭雪；再者，

「關節」是指案件的癥結所在，不管案
情多麼撲朔迷離，凡是別人斷不了的
疑難雜症，在包大人面前總可以迎刃
而解。這一句民間風行的口碑，不僅
表明包公鐵面無私、執法如山的高尚
品德，也反映出包公出類拔萃、巧謀
善斷的智慧才能，怎不令人油然而生
敬仰之心！

無怪乎千百年來，「包公戲」歷演
不衰，如元代雜劇《包待制智斬魯齋
郎》、《包待制陳州糶米》，清人的《探
陰山》、《鍘美案》以及當代的電視劇

《包青天》等等，都在廣大人民心中引
起了強烈共鳴。經過歷代小說家、戲
劇家們的藝術創造，包公形象家喻戶
曉，已成為震懾一些徇私枉法、作奸
犯科之徒的無形力量，就連人間至高
無上的皇帝和陰間操人生死之柄的閻
王爺也懼怕他的「三口銅鍘」。這一藝
術形象雖非包拯的歷史原型，而且是
誇大了的，富有傳奇色彩，但它反映
的正是包拯的行為個性所折射出的文
化意識的巨大作用。

由此看來，包公形象的垂譽至今絕
非偶然。這一崇拜包公、稱頌清官的
現象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文化心態的積
澱和傳承。在封建吏治黑暗的年代，
老百姓含冤負屈，求告無門，只得把

一線希望寄託在清官身上，期盼有更
多的「包青天」來為自己伸張正義，
主持公道；而人們對於「包公戲」、

「清官戲」的喜愛，不過是借助於包公
等清官形象來表達自己的意願。民心
的選擇應該得到尊重，對民眾的這種

「清官情結」，不能簡單地判其是非。儘
管清官的作為不能改變封建制度的腐
朽本質，但他們為民請命，不畏權
勢，捨身求法，畢竟做了許多惠民利
民的好事，還是應該肯定的。更何況
那種清正廉明、不徇私情的「清官品
格」，具有很強的人民性，對於今天的
為政者如何用權如何執法，仍然如警
鐘常鳴，有㠥極強的現實意義。

歷史走到今天，社會正由「人治」
向「法治」轉型，然而在達到完全的
法治社會之前，傳統的「人治」（包括
意識形態）仍在起㠥一定的作用。因
此，我們既要發揚民主，弘揚「法治」
精神，要求為政者具有鐵面冰心、法
不徇私的政德操守，又需要不斷地加
強和完善制度建設，以使社會的一切
運轉納入法制軌道。只有到了那一
天，當人們不再把秉公執法的希望寄
託在「包青天」或「好皇帝」身上，
而是求助於法律的公正，徹底拋棄

「清官」意識或「好皇帝」意識，這才
能說是我們已經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
社會進步。

在法治社會，公民罪與非罪、此罪彼罪、罪大
罪小，是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根本問題。尤其對
於信息流動自由、資訊內容傳播極為發達的本港
地區而言，對一種行為作入刑定罪的立法考量，
應當慎之又慎。尤其以爭議頗多的二次創作刑事
入罪化問題為例，更是應當採取謹慎原則，不能
濫用刑罰，造成社會震盪。

坊間論者大多認為，二次創作侵犯了原著作人
的版權，應當予以處罰。但是，當如何界定「侵
犯著作權」，則應有清晰的定義和入罪構成要
件，以免造成混淆。以本港目前的普通法法律體
系而言，應從主觀犯意、客觀犯行以及抗辯事由
三大環節去進行清晰厘定和考慮。

若真要對二次創作人和團體進行入罪定刑，則
首先應該考慮的是二次創作主體從事二次創作行
為時的主觀意圖。如果其主觀意圖，是以原創作
作品為載體，力圖以簡潔、快速和明瞭的方式傳
達出自己對社會議題的不滿，則應當屬於言論自
由及其延伸範疇，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畢竟，
任何一部二次創作的作品，必然有其具體而實在
的誕生背景和環境，以此判斷二次創作主體的主
觀意圖，其實非常容易。就目前實際的社會情形
而言，二次創作，也多是以表達具體的觀點、理
念和訴求為內容的。

因此，除非二次創作人有明顯的主觀惡意，且
是以商業牟利為目的，否則司法不應介入到二次
創作所引起的爭議層面中。而就客觀行為而言，
若二次創作行為對原作品有核心化的能夠區別於
原作的創新，讓人感受到這是一個新作品而非抄
襲之作，且沒有對社會公共、他人之利益造成明
顯、嚴重且立即的現實侵害及後果，則也不應當
對二次創作追究任何形式的侵權法律責任。值得
一提的是抗辯事由問題。如果一定要將二次創作
問題進行司法化處理，則應當排除掉幾種目前社

會較為爭議的情形——尤其是以表達理念、理
想、觀點和立場為根本出發點去從事二次創作，
則應當構成抗辯事由。這一方面可援引美國的著
作權法律規定。

美國的著作權保護，對於二次創作，確立了一
個基本原則——合理使用。即，二次創作作品對
原作品的繼承，應當遵循「合理使用」的原則。
但是這一原則太過抽象，後來在具體的司法判例
中，加入了「作品轉化」原則——即，二次創作
作品，如果給受眾的感覺是一部新的作品，就形
成了作品轉化而變成了不同於原作的新作品，則
二次創作之作品，也受版權保護，因而不能認定
其侵犯原作品及其創作人；二次創作的相應商業
收益也受到保護。

不久前，台灣一名即將退伍的士兵被虐待致
死。台灣民間團體發起抗爭活動時，就以閩南語
的唱詞改編了百老匯音樂劇《孤星淚》結尾唱段
Do you hear the people；也改編了台灣軍隊的一首
軍歌，以此來諷刺軍紀敗壞之現實。值得一提的
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在香港也有粵語版本，
稱為《人民之歌》。顯然，《人民之歌》雖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的二次創作，但已經是一個讓
大家明顯感受到的新作品，且是以表達立場為目
的。可見，以二次創作作為表達立場和言論的手
段，已經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一個作品能夠被二
次創作，證明其一定屬於名作的範疇，有㠥一定
甚至很大的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如同公眾人
物面對公眾某種程度上無隱私權、無名譽權一
樣，著作權對於名作被二次創作之情形的保護，
也應該是有限的。因為一部文藝作品進入大眾審
美的階段，必然就會也應當接受社會的評價——
二次創作，也是這種評價的一個環節，應當予以
保護。

關於二次創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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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段子：9月13日，汪峰發表離婚聲明，遇上王菲離婚，震驚世人的消息瞬間無聲無

息；11月9日，汪峰向章子怡表白，碰上㞫大奪冠，震驚世人的消息再次無聲無息；11月

13日，汪峰打算發佈新歌，上一次頭條！可是，吳奇隆、劉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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